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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北區
承辦人：彭敬雅
電話：02-27208889轉6362
電子信箱：an2214@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中字第11130881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2年度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宣導講師培訓及到校宣導實施

計畫、112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講師培訓薦派名額分配表、112年講師培訓
代表薦派表各1份 (23004299_1113088156_1_ATTACH1.ods、
23004299_1113088156_1_ATTACH2.pdf、23004299_1113088156_1_ATTACH3.pdf)

主旨：轉知112年度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宣

導講師培訓及到校宣導一案，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10月11日臺教國署高字

第1110136264號函辦理。

二、國教署為提供應屆國中畢業生、家長及教師有關112學年度

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之各種入學方式規範及操

作方式，爰辦理旨揭宣導講師培訓事宜，並於結訓後安排

講師至各國中宣導適性入學相關資訊。

三、有關旨揭宣導講師培訓計辦理3場次，辦理時間、地點如

下：

(一)時間：111年11月14、15日(北區場次)；11月23、24日

(中區場次)；12月7、8日(南區場次)。

(二)地點：依招標結果辦理；將於111年10月28日（星期五）

公告於112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適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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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適性入學委員會）網站。

四、參與前開宣導講師培訓人員說明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講師代表3至5名，有意願參與本培訓人員

請於111年10月14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填復112年講師培

訓代表薦派表寄至本科承辦人電子信箱(an2214@gov.

taipei)俾憑彙辦。

(二)主管國中每3校應薦送1名國中講師代表(以無條件進位法

推算，名額分配如附表)，請依國中「群組中心學校聯

盟」分組進行薦派，並由各群組中心學校於111年10月14

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將薦派名單寄至本科承辦人電子信

箱(an2214@gov.taipei)俾憑彙辦。

五、前開所參與宣導培訓講師代表另請於111年10月17日起至

111年10月27日(星期四)中午12時前，至適性入學委員會

(網址：https://adapt-c.pro.k12ea.gov.tw)報名，俾利

安排後續事宜；如有疑問，請逕洽委員會何淑雯小姐、紀

晴渝小姐，聯絡電話：049-2362082，分機1251及1252。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臺北市私立國
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中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國中部)、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
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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